
新北市 115 年度青年盃羽球錦標賽競賽辦法 

         ㄧ、計畫目的：推展正當體育暨休閒活動，聯絡本新北市市民情誼，提升羽球 

運動水準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新北市政府體育局、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體育總會 

四、承辦單位：新北市體育總會羽球委員會 

五、贊助單位：YY優乃克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威化企業有限公司(黑師傅捲心酥)  

六、辦理期程：115年 3月 24、25、26日（星期二、三、四） 

七、比賽地點：新北市板橋區板樹體育館(板橋區溪城路 90號) 

八、參加對象：本會會員及新北市市民 

九、辦理內容： 

    (一)團體組 

1、國中、高中組：以校為單位，男、女生最多以兩隊為限，每隊限報八名隊員 

(含隊長）及領隊、管理各壹人、教練至多 3人。 

       2、國小團體以校為單位，男、女生組以壹隊為限，每隊限報八名隊員(含隊長） 

          及領隊、管理各 1人、教練至多 3人。           

    (二)個人組： 國小中、高、國中、高中個人賽，單、雙打各以 5人（組）為限， 

                 且單、雙打不得兼報 

十、報名手續：一律以網路報名 

    團體賽:  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30502526944151b0ff08  

    國中個人賽:  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305025269440e4659048  

    高中個人賽:  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3050252694403a5301c1 

    國小個人賽:  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3050252694411ff37388  

    日期：即日起至 115 年 3 月 05 日（星期四）止 

十一、報名費：團體組新台幣貳仟伍佰元整；個人組單打伍佰元整、雙打捌佰元整。 

         繳交報名費明細表。務必填寫聯絡人及電話號碼，以便查詢。 

十二、繳費方式： 

 匯款：存入戶名：新北市體育總會羽球委員會周勝考；帳號： 48102000017733 

          由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各分行取無摺存款單直接存入  (存款人請寫單位 

          姓名)免手續費。或 匯款至：011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/華江分行  

       帳號：48102000017733 匯款請註明:青年盃"後 4 碼 "   

       聯絡人:盧坤南 總幹事   Tel: 0931142981 



十三、比賽方式： 

           1、採用全國羽協所頒佈之規則。 

 2、視報名隊數採循環、單淘汰或雙敗淘汰賽制。 

 3、比賽每點採二十五分制，先得二十五分者為勝。 

 4、團體賽採五點（單單雙雙單，不可兼點）三勝制。 

 5、國小團體賽及個人賽禁止跨組參賽(中、高年級組不得兼報名) 

 6、如遇循環賽時，計分法為 :  

(1)勝一場得二分，敗一場得一分，以積分多寡定勝負。 

(2)凡棄權者，不予列入名次，且已賽部份均不計算成績。 

(3)如兩隊積分相等，以該兩隊比賽之勝隊為勝。 

(4)如遇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等時，採(勝負分)，判定標準如下 : 

(A)點數 : 勝點數減負點數之差，多者為勝，若點數相等則 

(B)分數 : 勝分數減負分數之差，多者為勝，若分數相等則 

(C)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。 

7、逾時五分鐘未出賽者以棄權論（以球場之掛鐘為準）。 

8、比賽時應攜帶足以証明本人及年齡等証件以備查驗。 

9、如有抗議事項，須於比賽前提出並繳保証金壹仟元，抗議成立退 

   還，否則沒得異議。 

10、各組不足三隊不比賽。 

十四、抽   籤： 

(一)時間: 3月 12日（星期四）17時 

(二)地點:新北市體育總會會議室(板橋區漢生東路 278號)召開 

(三)未出席者由本會代抽，不得異議。 

(四)參賽名單 3月 9日公告(參賽名單如有錯誤請於 3/11前通知競賽組) 

(五)賽程時間表於 3月 18日後公告於   

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ntpc-sports.org.tw/   新北市體育總會網站公告查詢 

 十五、比賽用球：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之比賽用球。 

 十六、獎    勵：1、每組三隊取一名，五隊取二名、七隊以上取三名、十隊以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上取四名，二十隊以上取六名，100隊以上取 8名。團體 

                    組頒發獎盃、獎品及成績證明；個人賽頒獎牌、獎品及成績證明。 

 十七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公佈之。 

 十八、本活動辦法呈新北市體育總會核備後實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